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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概述 

一、緣起 

為了提供正確之農產品物價，作為政府釐定農業生產計劃及擬定農

產品產銷政策時之依據，由行政院農委會中部辦公室負責執行的『台灣

農產品物價查報計畫』計畫，歷年來一直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

有鑑於過去資訊環境的客觀限制，現行農產品物價調查作業仍需依賴大

量的人力與時間來進行資料之蒐集、查驗與催報的工作，不僅造成查報

作業成本過高且查報的資料往往由於人工作業的疏失而失去時效性與正

確性。因此為了有效改進與提高價格查報相關調查資料蒐集、查驗與統

計工作的效率、降低查催報工作之作業成本，以提供正確迅速之物價資

料，本計畫擬應用網際網路相關技術開發農產品物價查報資訊系統以有

效解決以上所發生的問題。並有鑑於目前農產品價格資料並未與其他農

業產銷資料庫整合，以致於此一極具價值之資料無法充分被利用，因此

本計畫擬將清查、彙整後之農產品物價資料，於農委會建立農產品價格

產銷資料庫，並進一步與農產品生產資料資料庫整合，以利後續相關統

計工作之進行。並透過農產品價格資訊網之建立，使所有需要此一資料

的使用者皆能透過網際網路快速的獲得即時且正確的資訊，以期提升資

料之利用價值、加速推動產銷資料的相關應用以逐步落實農業產銷資訊

體系的建立，並為將來建構農業資訊資料倉儲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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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範圍與目的 

本系統提供下列主要功能設計，目的在使本系統使用者，即農委會

中部辦公室第一科及各市場查報員，可以利用本系統迅速、正確的完成

農產品價格查報的工作，並建構農產品價格資訊網，提供靈活之查詢功

能，使所有使用者皆能獲得即時且正確的資訊。。 

系統範圍： 

(一)開發農產品物價查報資訊系統，以協助查報工作之進行，提升查報

資料之即時性與正確性。。 

(二)建立農產品價格產銷資料庫，以利後續相關統計工作進行及未來農

業資料倉儲開發之開發。 

(三)建構農產品價格資訊網，提供靈活之查詢功能，使所有使用者皆能

透過網際網路快速的獲得即時且正確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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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統說明 

一、資料彙整及轉入轉出 

(一)舊物價查報系統資料轉入處理（頻率：一次作業） 

將歷年來由各地查報員傳真匯集至中辦輸入處理的物價資料，進行

檔案格式分析轉入，以保有物價查報歷史資料供進一步利用研究。 

(二)毛豬行情報導資料轉入處理（頻率：每天） 

系統自動與毛豬行情報導系統連結，將毛豬的行情資料轉入系統資

料庫。 

(三)林業局林產主副產品價格資料轉入處理（頻率：每月） 

系統自動與林業局林產主副產品系統連結，將林產價格資料轉入系

統資料庫。 

(四)漁業署日行情資訊轉入處理(頻率：每天) 

系統自動與漁業署日行情資訊系統連結，將漁產價格資料轉入系統資

料庫。 

二、基本資料維護 

(一)查報作物項目及查報地點維護 

每年進行查報的作物會小幅變動，多半以增加為主，本功能即提供

給中辦業務承辦人員適時調整查報作物項目與查報地點。 

(二)價格漲跌分析原因維護 

可自行增加或修改價格漲跌分析原因選項。 

(三)查報作物屬性資料維護 

提供各鄉鎮查報單位（包括農會、果菜批發市場、肉品市場、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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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逕行上網輸入查報作物的生產月份（亦即價格查報月份）及設定

每月查報次數（每 天查報一次或每旬查報，如選擇前者，則系統自

動計算旬價）。（註：例如每 2 天查報一次，即每 2 天上網輸入資料一

次） 

(四)查報員資料維護 

提供各鄉鎮查報單位上網輸入各查報員的姓名、身份證字號、服務

單位、電子郵件信箱、住家電話、辦公室電話、行動電話、傳真電

話、戶籍地址、辦公室地址、通訊地址等，並以勾選方式設定津貼

郵寄地址。 

三、價格資料輸入與維護 

（提供 web-based 介面、單機應用程式介面或 PDA 應用程式介面三種

方式輸入） 

(一)初級調查資料查核機制 

同一鄉鎮同一作物，如輸入的是旬價，則與前一旬價格比較，若輸

入的是日價，則與前一旬的價格比較。 

(二)初級調查資料查核規則維護 

可依作物類別設定不同的波動幅度，預設允許上下 10%的價格波

動，如果超過此基準值，仍允許輸入價格資料，但限制一定要挑選

漲跌原因。 

(三)初級調查資料輸入 

提供各鄉鎮查報員先以該單位的帳號密碼進入系統後，依各作物設定

的月份及查報次數，輸入價格資料，接著在資料傳送前，輸入身份證

字號以判別該筆資料的輸入者，完成資料輸入。（註：例如每 2 天查

報一次，即每 2 天上網輸入資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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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保證收購價格資料輸入 

提供中辦業務承辦人員自行輸入，每月一次。 

(五)每月平均價格及每年平均價格輸入 

系統自動計算每月平均價格及每年平均價格，使用者可再做修改，完

成資料輸入。 

四、調查資料覆核與通知、催報與提醒 

(一)調查資料覆核與通知 

初級調查資料覆核依作物項目別，將各查報員輸入的價格資料與

本次（如本旬）所有查報鄉鎮的加總平均價格相比較，看看是否超

過該作物的價格波動幅度，若超過則系統於資料覆核功能自動發送

傳真通知該查報員。 

(二)調查資料催報與提醒 

以旬價來說，如超過 8 日（上旬）、18 日（中旬）、28 日（下旬）；

以每日查報來說，如超過應報日期的早上 9 點查報員仍未將資料輸

入，則系統自動將此列為應報未報的資料，並由中辦業務承辦人員確

認之後，系統自動發送傳真或以 email 方式提醒查報員。 

五、查報員津貼處理 

(一)查報員績效管理 

統計該查報員的查報項次（分日次與旬次）、查報準時次數、覆

核駁回修改幅度等，供中辦業務承辦人員參考。 

(二)查報員津貼計算 

中辦業務承辦人員可輸入津貼總預算數或項次單價，則系統會自

動試算查報項次的平均單價或總津貼數目，做為決定津貼計算標

準的參考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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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報資料之彙整與加權計算 

產地平均價格與都市零售價格均採取簡單算術平均法計算。 

(四)「台灣農產品物價與成本統計月報」-物價部分報表列印功能 

中辦業務承辦人員可透過系統列印「台灣農產品物價與成本統計月

報」物價部分之報表。 

(五)建置農產品價格資訊網及農產品價格產銷資料庫 

於每月資料審核確定後，預設每月 15 日系統自動將資料傳送到農委

會農產品價格產銷資料庫，於農產品價格資訊網提供查詢介面供使用

者上網取得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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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業務流程說明 

查報員 中辦業務承辦人

年
度

作

業

查報作物項及
查報地點維護

登記查報月份

列印工作手冊

初級查報資料
輸入

催報與提醒

其他價格資料
轉入系統

查報資料覆核

月平均資料計算與輸入

列印月報

轉入價格資訊網

年平均資料計算與輸入

津貼作業

每

旬
作

業

或
每
日

作

業

每
月

作

業

年
底

作

業

8.公佈欄管理

維
護
及

支

援

作
業

通
過

駁回

一般使用者

下載月報

查詢價格資料

1.查報單位資料維護

2.查報員資料維護

3.查報作物資料維護

4.查報型態資料維護

5.價格漲跌原因資料維護

6.查報員績效查詢

7.系統使用者管理／權限設定

作業流程說明： 

A. 當每年農產品價格查報作業開始時，農委會中部辦公室承辦人 (以下簡稱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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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人) 先決定今年度查報的作物及其規格、品種等資料，接著針對每一查

報作物設定今年的查報地點。 

B. 業務承辦人通知各查報單位之查報員上網登記各項查報作物的查報月份，查

報員會根據今年預計的產期，上網登記今年度查報的月份。 

C. 業務承辦人列印本年度的計畫工作手冊，並發送給各查報員。工作手冊中包

含今年度查報作物、單位、查報員、查報月份等資料，供查報員及相關人員

參閱。 

D. 當查報日期來臨時，查報員以攤位訪問或與生產者直接詢問的方式收集農產

品價格資訊，將資料整理後產生日價或旬價，並將此價格資料與前一旬價格

比較，若超出規定之漲跌幅度，則必須填寫漲跌原因之後才能傳送至業務承

辦人員。例外情形：若某一作物當旬或當日無法提供資料需填寫原因後傳送

至業務承辦人核可。 

E. 當查報期限到達時，業務承辦人可能以電話、傳真或 email 方式對查報員進行

催報。 

F. 當查報日期來臨時，可透過自動轉入的方式，將其他系統的價格資訊轉入本

價格查報系統中。 

G. 當所有的查報單位都已經傳送查報資料後，業務承辦人便開始對查報資料進

行審核，若審核不通過則由業務承辦人自行修改價格資料或駁回後由查報員

重新輸入後再傳送給業務承辦人審核。資料駁回時可利用電話、傳真或 email
通知查報員。 

H. 當每月三旬的資料皆已通過覆核，則計算三旬價格之簡單平均作為月平均價

格，唯某些作物的月平均價格可由業務承辦人月自行輸入。 

I. 每月三旬及月平均價格皆以產生且驗證無誤之後，業務承辦人便開始製作本

月份之「台灣區農產品價格及生產成本月報」(以下簡稱月報)。 

J. 每個月月報發行後，業務承辦人便將本月份的價格資訊及月報傳送至農委會

資訊科的農產品價格資料庫中，供一般使用者透過農產品價格資訊網查詢價

格資料或下載月報。 

K. 當今年的資料皆已通過覆核，則計算所有月份平均價格之簡單平均作為年平

均價格，唯某些作物的年平均價格可由業務承辦人月自行輸入。 

L. 當今年查報工作結束後，業務承辦人便根據各查報員的總查報項次、查報勤

惰、查報品質與去年津貼多寡等資訊給予查報員津貼。 

 

 


